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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496A 捕鯨業(規管)規例 憲報編號 版本日期 
 
  賦權條文  30/06/1997 
 

(第496章第13條) 

 

[1997年4月18日](1997年第160號法律公告) 

 

(本為1997年第48號法律公告) 

 

條： 1 (已失時效而略去)  30/06/1997 
 

(已失時效而略去) 

 

條： 2 釋義  30/06/1997 
 

在本規例中，“當局”(authority) 指發牌當局。 

 

條： 3 附加於牌照的條件  30/06/1997 
 

(1) 批准使用香港船舶或飛機捕獲鯨的每一牌照，均須載有一項條件，規定如船舶的船員或飛

機的機員的薪酬是參照其工作的成果計算的，則必須參照其捕獲的鯨的大小、品種、鯨油量及價值

計算，並在此方式下，將下述的鯨摒除於薪酬計算之外─ 

(a) 其長度短於根據本條例所指明者或短於在根據條例第13條訂立的規例中所指明者；或 

(b) 本條例所禁止捕獲者。 

(2) 批准使用船舶或工廠加工處理鯨的每一牌照，均須載有一項條件，規定如在該牌照所關乎

的船舶上或工廠內從事加工處理鯨的人的薪酬是參照其工作成果計算的，則必須參照其加工處理的

鯨的大小、品種、鯨油量及價值計算。 

(3) 為批准使用船舶或工廠加工處理鯨而發出的每一牌照，均須載有下述條件─  

(a) 由當局決定的人須按由當局決定的方式備存列明下述事項的紀錄─  

(i) 在該船舶或該工廠加工處理的每頭鯨的捕獲日期和地點、其品種及性別，以及當

局所規定的量度及其他生物資料(包括關於其內臟所載的東西的資料)； 

(ii) 關於在該船舶或該工廠加工處理的鯨的數目的詳情，以及鯨肉、鯨肥及其他從鯨

獲得的衍生產品的等級和數量； 

(b) 就船舶或工廠而言，必須裝設屬當局認可的種類的機械裝置，用以從鯨脂、鯨肉及鯨

骨中提取鯨油，以及已採取步驟以確保該機械裝置保持性能良好和有效率地操作； 

(c) 除了擬供人食用的鯨或其身體部分之外，必須以在沸水中煮或其他方式，從所有鯨脂

和從鯨的頭部及舌頭，以及從其尾部向前直至腸下端向外的開口部分提取鯨油；及 

(d) 就工廠而言，必須就鯨的副產品的利用，作出充分的安排。 

(4) 根據本條例發出的每一牌照，均須載有下述條件─  

(a) 根據牌照規定須備存的紀錄，必須按照當局所決定的時間及方式送交當局；及 

(b) 規定牌照所關乎的船舶的船長或飛機的機長或工廠的佔用人，必須按照牌照所指明的

時間及方式，向當局提交顯示該船舶的每名船員或飛機的每名機員或該工廠僱用的每

個人(視屬何情況而定)的薪酬及其計算方法的帳目。 

(5) 根據本條例發出的任何牌照，除須載有第(1)至(4)款規定的條件外，可另載有當局覺得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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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防止下述事項是必需的或有利的條件─ 

(a) 鯨的任何過量獵殺和對鯨或鯨類產品的任何浪費； 

(b) 在某些特定區域內捕獲鯨；或 

(c) 並非以特定的方法殺死鯨， 

而為防止在任何特定區域內捕獲鯨或防止並非以特定的方法殺死鯨而附加於牌照的任何條件─  

(i) 可禁止在任何時間或在某些特定期間內於該區域捕獲任何鯨或屬某些特定種類的

鯨；或 

(ii) 可全面禁止或在特定區域內禁止並非以該特定的方法殺死鯨。 

(6) 除非當局在施加任何涉及以一種機械裝置取代另一種機械裝置的條件之前至少12個月，已

以其認為最佳的方式，將其施加該條件的意向通知有關的人，否則不得將該條件附加於牌照。 

(7) 當局可拒絕根據本條例就任何船舶、飛機或工廠批出牌照，直至當局在檢查過該船舶、飛

機或工廠後或憑當局所需的其他證據，信納任何擬附加於牌照並影響該船舶、飛機或工廠的結構或

設備的條件已獲符合，才批出該牌照。 

 

條： 4 有關申請牌照的費用  30/06/1997 
 

有關根據本條例申請牌照所需的費用為附表所列者。任何根據本條繳交的費用均不得退還。 

 

附表：  附表  30/06/1997 
 

[第4條] 

 

費用 

 

 $ 

1. 批准使用香港船舶捕獲、拖曳或加工處理鯨的牌照 22400 

2. 批准使用香港飛機捕獲或拖曳鯨的牌照 22400 

3. 批准在位於香港的工廠加工處理鯨的牌照 2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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